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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会议精神 

2019 年 1 月 3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召开 2019 年国务院安全

第一次会议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应急管理部消

防救援局副局长琼色主持会议并就消防安全工作提出要求，教育部副

部长孙尧对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国务院安委

办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主要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

副总理孙春兰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要求，深刻吸取北京交通

大学“12•26”较大事故教训，进一步推动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

落实。会议指出，我国高校实验室管理普遍存在：安全责任不落实、

管理制度不健全、危险物品安全管理不到位、实验人员违规操作、相

关部门安全监管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 

会议强调，各高校要加强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建设，完善和落实

各项管理制度，实现对实验室安全的全过程、全要素、全方位管控；

强化对实验室危险物品采购、运输、存储、使用等各环节的管理和台

账登记；加强实验室安全检查，全面排查各环节风险隐患，实验项目

开展前要进行风险评估，做好详细的安全操作流程；狠抓安全宣传教

育培训，定期组织消防演练、举办培训讲座，尤其是对教职工、科研

人员要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师生安全知识水平。要建

立各级消防责任体系、实验室消防责任体系，每个实验室明确消防安

全责任人，要长期组织培训消防演练。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立即深入研究制定加强校园安全尤

其是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对策措施，举一反三，查改安全隐患，部署开

展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要列出清单，明确

责任措施，督促高校照单履责、照单检查、照单整改，实现闭环管理，

不断健全完善高校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要讲话中强调：高校是实验室安全的责任主体，

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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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要求，构建由学校、二级单位、院

部实验室组成的三级联动的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抓住问题的源头，

防患治理相结合。完善实验室运行机制，做好对新建、改建、扩建实

验室方案的评估，做好排查和整治工作。对实验室需要使用的危化品

从采购、运输、使用、处置等链条的监控制度，从源头上做到分类、

分级管理，做到底数清、问题明。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双重预防机制，构建防范体制。“全员、全程、全面”进行安全教育，

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建立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举一反三，着

力从源头治理、从根本治理。要把实验室安全纳入学校安全整体工作

中，要确保经费、人员、防范设施和装备到位。 

国务院安委办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发表讲话，他说：

要认真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批示精神，做好学校的安全工作。

做好学校校车、校舍、消防安全等文件制度的执行，12.26事故再次

敲响了警钟。痛定思痛，深刻反思高校实验室存在的安全问题。目前

仍存在学校安全责任不落实突出，认识不够，没有把实验室安全作为

重要安全来抓，没有做到制度化、常态化。工作不够细、不够深。安

全管理制度不够健全，落实不到位；制度制定不具体，制度落实的督

促机制不健全；对实验室安全不评估；教师经常不在场，灭火器、消

防水带配备不到位。危化品管理不到位现象突出，危化品购买后管理

不到位，有些交给学生管，甚至在网上购买，没有设置校级危化品仓

库，未做到分级、分类存放；使用和领用管理不严、不规范。此外相

关部门的检查、教育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等相关问题。他要求认真做好

系统管理，强化责任落实。安全工作，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逐级管

理，齐抓共管。管行业、管业务必须管安全。学校要专题研究，在学

校二级单位大会上进行布置。要落实实验室安全风险评估措施，防范

未然。建立隐患排查常态化的机制，实行闭环管理机制。强化制度的

执行力，要树立严谨的态度，对危化品合法采购并详细记录，专项运

输、规范储存、严格使用、严格处置、强化培训。要以严格的标准加

强检查，自查做到五到位，深入研究排查制度，督促照单查改。消防



 

3 
 

部门加强监督执行。要以扎实有效的方法抓宣传教育培训，高校要开

安全课程，形式要多种多样。 

 

二、湖北省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会议精神 

1月 3日，我省召开了湖北省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会议，会

议由省应急管理厅党组书记、厅长郭唐寅同志主持，省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陶宏出席会议并讲话。陶宏在会议上指出，我省高校现有实

验室（中心）3000多个，使用的药品和设备涉及化学、生物、辐射、

机电、特种设备等行业，确保实验室安全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

陶宏厅长对全省各高校实验室管理工作提出几点要求： 

    1．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实验室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各学校

要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2．要立行立改。迅速成立由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实验室安

全检查领导小组，在 1月底前完成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要层层检查、层层上报，健全应急演练制度和预防能力。

对当前实验室安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覆盖各级

各类实验室、实验实训基地、实验研究场所及实验用品仓库等重点场

所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逐项明确隐患整改要求与负责人员，实行挂

牌、整改、销号闭环管理，防止安全风险隐患失控引发事故。隐患整

治要健全各项制度，制定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规范实验操作细

则、做好隐患排查、加强预防措施。 

3．健全责任安全制度。根据“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逐级分层落实责任制。高校要落实学校、二级单位、实

验室三级联动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做到责任、

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建立健全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和

应急处置工作规范，特别是要制定符合实际、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

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的情况。各学校要从安全工作的实

际出发，按照“全员、全程、全面”的要求，使用案例教学、规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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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定期考核等多种方式，利用宣传栏、校园网、微信公众号等媒介，

积极宣讲实验室安全常识；要对进入实验室的教师、本科生和研究生

必须进行安全技能和操作规范培训，全面培养师生的安全意识，不断

提高师生防范自救能力；对实验室和危化品管理人员要求具有相关专

业知识，并定期进行业务能力培训。 

4．各学校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对消防

安全、校车安全、食品及饮水安全、传染病防控、校园在建工程安全、

特种设备安全及校园周边治理等领域的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治，严格

做到“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不丢掉任何一个盲点，不留下任何一个

隐患”，真正把每项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做到安全状况心中有数、

整改要求明确清晰、隐患问题盯紧看牢、防范措施落实见效，坚决确

保各高校安全稳定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三、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爆燃事故处理结果 

（根据 2019 年全国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处长论坛会议和网络报

道整理） 

实验室爆炸燃烧事故：2018 年 12 月 26 日，北京交通大学市政

与环境工程实验室发生爆炸燃烧，事故造成 3人死亡。 

事故直接原因：在使用搅拌机对镁粉和磷酸搅拌、反应过程中，

料斗内产生的氢气被搅拌机转轴处金属摩擦、碰撞产生的火花点燃爆

炸，继而引发镁粉粉尘云爆炸，爆炸引起周边镁粉和其他可燃物燃烧，

造成现场 3名学生烧死。 

事故间接原因：北京交通大学有关人员违规开展试验、冒险作业；

违规购买、违法储存危险化学品；对实验室和科研项目安全管理不到

位。 

事故性质：鉴于上述原因分析，事故调查组认定，本起事故是一

起责任事故。 

一是事发科研项目负责人违规试验、作业；违规购买、违法储存

危险化学品；违反《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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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未告知试验的危险性，明知危险仍冒险作

业。事发实验室管理人员未落实校内实验室相关管理制度；未有效履

行实验室安全巡视职责，未有效制止事发项目负责人违规使用实验室，

未发现违法储存的危险化学品。 

二是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对实验室安全工作重视程

度不够；未发现违规购买、违法储存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行为；未对

申报的横向科研项目开展风险评估；未按学校要求开展实验室安全自

查；在事发实验室主任岗位空缺期间，未按规定安排实验室安全责任

人并进行必要培训。土木建筑工程学院下设的实验中心未按规定开展

实验室安全检查、对实验室存放的危险化学品底数不清，报送失实；

对违规使用教学实验室开展试验的行为，未及时查验、有效制止并上

报。 

三是北京交通大学未能建立有效的实验室安全常态化监管机制；

未发现事发科研项目负责人违规购买危险化学品，并运送至校内的行

为；对土木建筑工程学院购买、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情况底数不清、监管不到位；实验室日常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

到位，未能通过检查发现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相关违规行为；未对事发

科研项目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未落实《教育部 2017 年实验室安全现

场检查发现问题整改通知书》有关要求。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事故有关责任人

员和责任单位进行事故责任认定，并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1. 李德生，作为事发科研项目负责人，违规使用教学实验室；

违规使用未经备案的校外设备；违规购买、违法储存危险化学品；违

反《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等规定，未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措施；未告知参与制作垃圾渗滤液硝化载体人员所使用化学

原料的配比和危险性，未到现场指导学生制作，明知危险仍冒险作业，

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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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张琼，作为事发实验室管理人员，未落实《北京交通大学土

木工程实验中心实验室安全管理规范》等实验室管理制度；未有效履

行实验室安全巡视职责，未有效制止李德生违规使用实验室，未发现

违法储存的危险化学品，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由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给予问责处理的人员和单位 

1. 曹国永，中共党员，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对建设平

安校园重视不够，落实实验室安全“党政同责”不力，专题研究实验

室安全少，对师生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够，管理上存在宽松软，层层传

导压力不够，对事故发生及造成的严重影响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之规定，给予其诫勉问责。 

2. 宁滨，中共党员，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作

为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贯彻执行、监督检查落实教育

部相关决策部署不到位；对教育部 2017 年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发现

的问题督促整改不够，未召开校长办公会专题研究部署，整改不细致

也没有持续深入，该整改的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2018 年 10 月，

学校成立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后至事发时也未主持召开过会议研究

实验室安全工作；监督检查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力度不

够，学校三级联动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未落实到位，对事故发生及

造成的严重影响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2015 年修正）》第四十一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第十七条之规定，给予其警告处分。 

3. 关忠良，中共党员，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作为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协助校长负责实验室安全

管理工作，分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联系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对建设

平安校园重视不够，贯彻执行、监督检查落实教育部相关决策部署不

到位，对教育部 2017年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到位;

未能有效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层层传导压力不够，实验室安全责任

体系落实不到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监督执行和警示力度不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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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时堵塞管理漏洞;对个别单位违规使用实验室、私自购买并储存

使用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等问题失职失责，对事故发生及造成的严重影

响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

条之规定，给予其记过处分。 

4. 杨培飞，中共党员，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国资处处长，对学校

实验室储存及使用的危险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品监管不到位，对学校

实际存放危险化学品底数不清，对日常管理中发现土建学院实验室管

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跟踪整改力度不够，制度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

生及造成的严重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

暂行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给予其记过处分。 

5. 荆涛，现任北京交通大学科技处处长，未完善科研项目事前

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对李德生横向科研项目未进行任何安全风险评估，

在不了解项目的情况下即批准立项，对事故发生及造成的严重影响负

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之

规定，给予其记过处分。 

6. 丁鹏玉，中共党员，现任北京交通大学保卫处（部）长，履

行危险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监管、检查职责不力，未能及时发

现并防止镁粉、磷酸等物品进入学校，对事故发生及造成的严重影响

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

之规定，给予其记过处分。 

7. 马强，中共党员，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党委

书记，作为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实验室安全工作重

视不够，组织领导不力，落实学校实验室安全有关规定不到位，对事

故发生及造成的严重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8. 张顶立，中共党员，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院

长，对实验室安全重视程度不够，组织领导不力，落实学校实验室安

全的有关规定不到位，对事故发生及造成的严重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给予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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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处分。 

9. 陈立宏，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作为

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分管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严重

失职，对学校要求学院进行的岁末年初安全大检查，既不向院长、院

党委书记汇报，又不组织开展检查，对李德生的横向科研项目未开展

安全风险评估、安全状况评价，对实验室、实验中心的各项检查流于

形式，对事故发生及造成的严重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给予其降低岗位等级处

分；根据学校有关规定，按程序免去其行政职务。 

10. 周长东，中共党员，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实

验中心主任，未按照学院要求开展安全检查工作，对环境实验室储存、

使用危险化学品情况不了解；执行实验室安全日常检查制度流于形式，

未通过巡查发现安全隐患；在原实验室主任出国后，未及时提请学院

任命代理主任，致使环境实验室安全责任人长期空缺；未对临时负责

实验室的人员明确责任、进行安全培训，对事故发生及造成的严重影

响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

条之规定，给予其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11. 陈曦，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实验中心副主任，

未按要求到现场开展学院实验室安全自查，未及时发现环境实验室储

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隐患，未按照要求落实实验室日常检查制

度，对事故发生及造成的严重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给予其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12. 姚宏，中共党员，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市政

与环境工程系主任，对李德生疏于管理，对其私自用危险方法试验及

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情况不清楚、不掌握；在发现李德生违规使用

本科教学实验室并堆放大量不明物品的情况下，仅要求李德生清理，

未进行现场查验，未询问存放物品属性，未及时上报学院，对事故发

生及造成的严重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

暂行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给予其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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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党委，对所属实验室安全工

作重视不够，落实学校各项制度规定不力，对学院老师李德生违规使

用实验室、储存使用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等问题失察失管，对事故发生

及造成的严重影响负全面领导责任。依据《教育部党组贯彻落实〈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第十五条之规定，对北京交

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党委进行问责，责令整改，并在全校范围内

通报。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2019年 3月 18日   


